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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6-030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

部发布的相关会计处理实施问答以及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解释而进行的相应变更，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公司自2025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25年 7月 8日发布的标准仓单交

易相关会计处理实施问答，并对财务报表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追溯调整。上述追溯

调整导致公司 2024 年度营业总收入和营业总支出同时减少 2,201,228,520.91

元，未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根据标准仓单交易相关会计处理实施问答变更会计政策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5 年 7 月 8 日，财政部发布标准仓单交易相关会计处理实施问答(以下简

称“实施问答”)。实施问答明确规定，根据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企业在期

货交易场所通过频繁签订买卖标准仓单的合同以赚取差价、不提取标准仓单对应

的商品实物的，通常表明企业具有收到合同标的后在短期内将其再次出售以从短

期波动中获取利润的惯例，企业应当将其签订的买卖标准仓单的合同视同金融工

具，并按照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企业按照前述合同约定

取得标准仓单后短期内再将其出售的，不应确认销售收入，而应将收取的对价与

所出售标准仓单的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对于按照前述合同约定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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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仓单，如果能够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的，企业可以在初始确认时选择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并一致应用于符合选择条件的所有标准仓

单。对于初始确认时已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标准仓单，

企业在后续期间不得撤销该选择。

2.变更前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

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实施问答相关规定执行，其

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会计政策变更的适用日期

公司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实施问答，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

整，并对财务报表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会计处理实施问答而进

行的相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9 号》变更会计政策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5 年 12 月 5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9 号>

的通知》(财会[2025]32 号)(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9 号》”)，对

“关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补偿性资产的会计处理”“关于处置原通过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子公司时相关资本公积的会计处理”“关于采用电子支

付系统结算的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关于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的评估

及相关披露”和“关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

益工具的披露”等会计政策内容进行了规范。

2.变更前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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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9

号》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会计政策变更的适用日期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9 号》的要求，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对原会计政策作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执行日开始执行，即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解释而进

行的相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标准仓单交易相关会计处理实施问答变更会计政策

根据《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切实做好企业 2025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

（财会[2025]33 号）的要求，公司因执行上述实施问答相关规定而调整会计处

理方法的，应当对财务报表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调整。公司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

执行上述规定，并调整可比期间财务数据，执行该规定。除对本公司营业总收入

和营业总支出及其部分构成项目产生影响外（详见下表），未对本公司其他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该变更的主要影响如下：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2024 年度（调整前） 调整金额 2024 年度（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6,505,079,105.33 -2,201,228,520.91 4,303,850,584.42

投资收益 2,121,943,981.64 -96,738,242.03 2,025,205,739.6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7,831,616.83 -22,271,318.18 -80,102,935.01

其他业务收入 2,101,163,665.51 -2,082,218,960.70 18,944,704.81

营业总支出 5,314,400,778.62 -2,201,228,520.91 3,113,172,257.71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22,271,318.18 -22,271,318.18 -

其他业务成本 2,173,995,471.20 -2,166,541,706.84 7,453,764.36

业务及管理费 3,075,711,328.73 -12,415,495.89 3,063,295,832.84

（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9 号》变更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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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